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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 12日上午，李亚平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14

次常务会议，听取寺庙等宗教场所、医疗卫生机构、校园和校车、

养老等社会服务机构、特种设备等 5个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工作情况，贯彻落实省现代化建设试点现场推进会精神加快推

进昆山、苏州工业园区试点工作，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设工作的

汇报；审议《贯彻落实<苏州市残疾人保障条例>的实施意见》《姑

苏体育人才计划实施细则》《苏州市加工贸易边角废料交易管理

办法》。 

会议议定以下意见： 

一、听取寺庙等宗教场所、医疗卫生机构、校园和校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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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等社会服务机构、特种设备等 5个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工作情况的汇报 

（一）会议听取了市民宗局等五部门关于寺庙等宗教场所、

医疗卫生机构、校园和校车、养老等社会服务机构、特种设备等

5 个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请相关部门继

续加大推进和督查督办力度，确保问题隐患按时整改到位。 

（二）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两个毫不放松”

和“务必整出成效”的总要求，在全面做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总

结评估的同时，采取突击检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回头检查

等方式，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督查检查。要

多跑企业、多查单位、多看重点场所，对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的

整改实施跟踪督办、闭环管理，推动问题隐患整改落实。市安委

办（专治办）要依据隐患清单，进行督查督办和经常性调度，督

促各地、各部门和单位推进问题整改，建立有力有效抓落实的工

作长效机制，巩固提升整治成效。 

（三）宗教场所方面要突出做好疫情恢复后场所开放、重大

活动的安全保障和管理工作，对省督导组反馈的问题要逐项督办；

医疗卫生机构方面要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对照清单抓好各

项安全问题整改；校园和校车安全方面要抓好实验室和危化品安

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治安管理等重点工作，强化“车、路、

人”关键环节管控，严格落实学校和属地责任；养老等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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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方面要持续抓好消防审验问题处置，补短板堵漏洞，强化源

头治理，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要全面严管，坚决杜绝新增；特种

设备方面要抓好安全责任落实，突出做好老旧住宅电梯安全隐患

整改，进一步压降叉车、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 

二、听取贯彻落实省现代化建设试点现场推进会精神加快推

进昆山、苏州工业园区试点工作的汇报 

（一）原则同意市发改委关于贯彻落实省现代化建设试点现

场推进会精神加快推进昆山市、苏州工业园区试点工作的汇报。 

（二）开展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江苏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努力担负“为全国发

展探路”光荣使命的内在要求，又是着力落实省委“推动江苏高

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目标和“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探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要求，对于建设“强

富美高”新江苏具有重要意义。昆山市和苏州工业园区要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勇担使命，在开展现代化探索中走在最前，高水平

推进各项试点任务，高标准打造一批成果成效，全力以赴做好探

路先锋、模范标兵。 

（三）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中，昆山市和苏州工业园区

要更加注重产业链稳固，加快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要大力推进

高水平创新，在推进科技和产业创新进程中，勇当“开路先锋”；

要持续创造高品质生活，持续排查解决突出民生问题；要努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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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高效能治理，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级各相

关部门要全力支持试点地区，帮助梳理解决试点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推动赋能清单落地见效。昆山市和苏州工业园区要认真对

照方案，抓好查漏补缺，加快工作推进。通过上下一心、统筹联

动，按时高质量全面完成各项试点任务，为全省全市发展探好路

子、提供经验。 

三、审议《贯彻落实<苏州市残疾人保障条例>的实施意见》 

（一）原则同意《贯彻落实<苏州市残疾人保障条例>的实施

意见》。由市残联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完善后按程序

印发。 

（二）保障残疾人权益，加强残疾人帮扶，改善残疾人生活，

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是城市温度和文明程度

的重要体现。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从“讲政治、讲大局”

的高度，更大力度保障好残疾人权益，让这一特殊群体更好共享

我市改革发展成果。 

（三）各地各部门要把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民生实事放在重要

位置，狠抓工作落实，层层压实责任，形成部门联动、齐抓共管

的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建立科学有效易操作的考评制度，

加强对残疾人工作的督导检查。各级残工委要定期开展专项督查，

及时发现问题，补齐工作短板，推动我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继续走在前列。 

四、审议《姑苏体育人才计划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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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则同意《姑苏体育人才计划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由市体育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完

善后按程序印发。 

（二）制定《实施细则》，是贯彻落实省、市“人才新政”

精神，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和人才强体战略的重要举措。各地、

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 

（三）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

人用人标准，细化人才引进和培育指标，准确考察和评价人才，

真正选出一批与苏州城市发展相适应，与苏州体育高质量发展需

求相吻合的高层次、专业性体育人才；要创新体制机制、落实配

套政策，切实尊重、关心、扶持人才，积极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和问题，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要重视人才培养，支持人才发

展，从职业成长的角度支持人才；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

根据人才特点，因才施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能，

助推全市体育高质量发展。 

五、审议《苏州市加工贸易边角废料交易管理办法》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加工贸易边角废料交易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由苏州海关会市司法局根据本次会

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完善后按程序发布实施。 

（二）苏州是工业大市、开放大市，加工贸易占比较高。2012

年，苏州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了《苏州市加工贸易废料交易管理

暂行办法》，创新了市场化处置方式，规范了交易秩序，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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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共赢的良好成效。随着形势的发展，为更好进行加工贸易边

角废料交易管理，对原办法进行修改，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提

高废料处置效率，十分必要和迫切。 

（三）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认

真抓好《管理办法》的贯彻落实，既要保证国家税收的应收尽收，

又要实现对加工贸易边角废料的高效监管、科学处置，为我市开

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油助力。 

六、听取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设工作汇报 

（一）会议听取了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设工作的汇报。原则

同意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设财政支持政策方案。 

（二）南京大学苏州校区是市委市政府和南京大学的共建项

目，得到了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对我市发展高等教育、

厚植人才优势、推进创新驱动有着重要的作用。各相关部门和苏

州高新区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建设南京大学苏州校区的重要意

义。 

（三）市财政局和苏州高新区要统筹做好建设资金支持工作，

苏州高新区要做好教学区以外建设经费的财政资金保障。各相关

部门要做好对上沟通，全力配合支持南京大学苏州校区高质量建

设发展。通过不断推进与南京大学多领域合作，着力推动原创性、

引领性的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和产业化，加快培育苏州在高端科

教资源、高新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推动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

多出成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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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李亚平  蒋来清  江  海  吴晓东  曹后灵  杨知评 

胡志斌  周  伟  吴维群 

列席：沈志栋  徐华东  张  剑  马九根  吴  琦  张  焱 

陈春明  蒋  华  顾建明  徐业洲  冯国民  谢  飞 

田阿涛 

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刘勇  市纪委监委邹洪凯  市

委组织部周春良  市委宣传部刘纯  市委研究室蒋忠友  

市委网信办陈雪嵘  市委编办徐焱  市委台办沈蓉  

市发改委夏文  市教育局张曙  市科技局吴伟澎  市

工信局金晓虎  市民宗局周斌伟  市公安局黄戟  市

民政局蒋亚亭  市司法局王侃  市财政局沈璐  市人

社局沈伟  市资源规划局施旭  市生态环境局孙昕  

市住建局张伟  市园林绿化局陈大林  市城管局赵金龙  

市交通局陆文华  市农业农村局吴文祥  市商务局

曹廷玉  市文广旅局徐伟荣兵  市卫生健康委谭伟良  

市应急局刘军  市国资委盛红明  市政府研究室卢宁  

市行政审批局许振华  市市场监管局虞伟  市体育局

周志芳  市统计局虞峰  市医保局陈建民  市金融监

管局宋继峰  市文联倪彦  市残联张正龙  市税务局

陈金方  苏州海关杨文龙  人行苏州中支庄为岛  苏

州银保监分局葛步明  张家港市王松石  常熟市赵红  

太仓市顾建康  昆山市李文  吴江区李卫珍  吴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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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德明  相城区黄靖  姑苏区雷波  苏州工业园区

陈东安  苏州高新区高晓东  市消防救援支队朱亚明  

市“331”专班李玉琪 

市检察院的代表 

 

记录：栗涛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整理 

2020年 10月 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分送：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市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6日印发  


